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１９

证券简称：大地传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２

号

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追加股份锁定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收到公司股东焦作通良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

锁定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的追加承诺》，就自愿对所持有公司限售股份追加限售期事项做出

承诺。 具体情况如下：

一、追加承诺股东基本情况介绍

（一）股东企业基本概况

１

、公司名称：焦作通良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焦作市焦东南路

５

号

３

、法定代表人：黄志明

４

、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

５

、经营范围：受政府委托，在本市范围内进行资产回收、资产收购、资产处置及相关投资、企业重组（法

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的，未经批准前不得经营）。

（二）追加承诺股东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类别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限售情况的说明

焦作通良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６

，

２１５

，

３９９ １．４１％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６

，

６２７

，

９４３ １．５１％

２０１１／１２／２

至

２０１２／

１２／３

不得上市交易

合 计

１２

，

８４３

，

３４２ ２．９２％ ／

二、此次追加承诺的主要内容

１

、股东延长限售期承诺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追加承诺

股份性质

追加承诺涉及股份

原限售截止日

延长锁定

期限（年）

延长锁定期

后的限售截

止日

设定的最

低减持价

股数（股）

占总股本

的 比 例

（

％

）

焦作通良资

产经营有限

公司

有限售条

件股份

６

，

６２７

，

９４３ １．５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

半年

２０１３／６／３

无

合计

／ ６

，

６２７

，

９４３ １．５１％ ／ ／ ／ ／

２

、无其他追加承诺。

三、上市公司董事会的责任

公司董事会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督促追加承诺的股东严格遵守承诺，对于违反

承诺规定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司董事会保证将主动、及时要求违反承诺的相关股东履行违约责任。 公司董事

会将在信息披露后两个交易日内办理相关股份申请锁定的手续。

四、备查文件

１

、焦作通良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承诺函。

特此公告。

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２５

证券简称：龙生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１

浙江龙生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减持后

持股比例低于

５％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公司收到合计持股

５％

以上的一致行动人股东浙江鑫华丰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鑫华丰盈”）、浙江蓝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石创投”）和宗佩民先生的《减持股份告

知函》，获悉鑫华丰盈及其一致行动人蓝石创投、宗佩民先生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期

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

１

，

３１０

，

４８４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１３％

。 本次减持后鑫华丰盈及其一致行动人蓝石创投、宗佩民先生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５

，

６４９

，

５１６

，占本公司

总股本的

４．８７％

。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一）股东减持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价格区间（元）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

％

）

鑫华丰盈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２．１１．５－

２０１２．１１．２０

８．０２

—

９．１５ ７７２

，

０６７ ０．６７

蓝石创投

８．０７

—

９．１３ ３７４

，

０６７ ０．３２

宗佩民

８．２４

—

８．９４ １６４

，

３５０ ０．１４

合计

１

，

３１０

，

４８４ １．１３

（二）股东本次减持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鑫华丰盈

４

，

０１５

，

３５０ ３．４６ ３

，

２４３

，

２８３ ２．８０

蓝石创投

２

，

４０９

，

３００ ２．０８ ２

，

０３５

，

２３３ １．７５

宗佩民

５３５

，

３５０ ０．４６ ３７１

，

０００ ０．３２

合计

６

，

９６０

，

０００ ６．００ ５

，

６４９

，

５１６ ４．８７

二、其他相关说明

（一）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

见》等有关规定。

（二）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

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三）本次权益变动后，鑫华丰盈及其一致行动人蓝石创投、宗佩民先生不再是本公司合计持股

５％

以上

的一致行动人股东。

三、备查文件

《浙江龙生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浙江龙生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２５

证券简称：龙生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２

浙江龙生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浙江龙生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龙生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２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浙江鑫华丰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 浙江省诸暨市璜山镇工业园区

通讯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紫荆花路

２

号联合大厦

Ａ

座

８０５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７１８１２１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浙江蓝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诸暨市滨江南路

１

号浙江百瑞香江大酒店有限公司

１９１６

室

通讯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紫荆花路

２

号联合大厦

Ａ

座

８０５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７１８１２１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宗佩民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紫荆花路

２

号联合大厦

Ａ

座

８０５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７１８１２１７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

务人在浙江龙生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生股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

或减少其在龙生股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它

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作如下释义：

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浙江龙生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龙生股份 指 浙江龙生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浙江鑫华丰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浙江蓝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宗佩民

鑫华丰盈 指 浙江鑫华丰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蓝石创投 指 浙江蓝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本次权益变动概况

浙江鑫华丰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浙江蓝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和宗佩民先生为龙生股份发起人股东，

本次权益变动前分别持有上市公司

３．４６％

、

２．０８％

和

０．４６％

股份，合计持有

６％

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的

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及其他权利限制的情况。虽然三方没有签署正式一致行动协议，但鉴于宗佩民是鑫华

丰盈和蓝石创投的法定代表人，因此鑫华丰盈、蓝石创投和宗佩民先生被认定为一致行动关系。根据相关的

法律、法规，鑫华丰盈、蓝石创投和宗佩民先生作为合计持有超过

５％

以上股东，需在持股低于

５％

时履行相

关披露义务。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浙江鑫华丰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浙江鑫华丰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 浙江省诸暨市璜山镇工业园区

注册资本：壹亿元

实收资本：伍仟壹佰贰拾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３０６８１００００７０２０１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实业投资（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

目。 ）

经营期限：二〇一〇年二月三日至二〇二〇年二月二日止

税务登记证号：

３３０６８１５５０５４３４４８

股东名称：

鑫华丰盈的股权结构较为分散，其重大决策由股东会决定，除投资决策以外的日常管理事务与投资业

务由华睿投资实际管理，不存在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通讯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紫荆花路

２

号联合大厦

Ａ

座

８０５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７１８１２１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浙江蓝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浙江蓝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诸暨市滨江南路

１

号浙江百瑞香江大酒店有限公司

１９１６

室

注册资本：叁亿伍仟万元

实收资本：柒仟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３０６８１００００２４４８１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实业投资（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

目。 ）

经营期限：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五日至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四日止

税务登记证号：

３３０６８１６７４７８６３０２

股东名称：

蓝石创投的股权结构较为分散，其重大决策由股东会决定，除投资决策以外的日常管理事务与投资业

务由华睿投资实际管理，不存在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通讯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紫荆花路

２

号联合大厦

Ａ

座

８０５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７１８１２１９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宗佩民

姓名：宗佩民

性别：男

国籍：中国，未取得其他国家居留权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之董事高管的基本情况

（一）浙江鑫华丰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姓名：宗佩民 职务：董事长兼经理 国籍：中国 长期居住地：中国

姓名：黄信荣 职务：董事 国籍：中国 长期居住地：中国

姓名：黄伟柯 职务：董事 国籍：中国 长期居住地：中国

姓名：童铁明 职务：董事 国籍：中国 长期居住地：中国

姓名：钟桂平 职务：董事 国籍：中国 长期居住地：中国

（二）浙江蓝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姓名：宗佩民 职务：董事长兼经理 国籍：中国 长期居住地：中国

姓名：沈凤飞 职务：董事 国籍：中国 长期居住地：中国

姓名：翁晓忠 职务：董事 国籍：中国 长期居住地：中国

姓名：徐秀龙 职务：董事 国籍：中国 长期居住地：中国

姓名：陈刚 职务：董事 国籍：中国 长期居住地：中国

姓名：蒋敏 职务：董事 国籍：中国 长期居住地：中国

姓名：朱金根 职务：董事 国籍：中国 长期居住地：中国

姓名：张峰 职务：董事 国籍：中国 长期居住地：中国

姓名：周永利 职务：董事 国籍：中国 长期居住地：中国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

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浙江蓝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上市公司北京梅泰诺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梅泰诺，深交所代码

３０００３８

）

７．４７％

股权，除此之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有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第三节 持股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自身资金需要

二、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斥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转让其持有的龙生股份股票

的可能，并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股份变动的方式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卖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截止到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浙江鑫华丰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龙生股份

３

，

２４３

，

２８３

股，占比

２．８０％

，浙江蓝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龙生股份

２

，

０３５

，

２３３

股，占比

１．７５％

，宗佩民先生持有龙生

股份

３７１

，

０００

股，占比

０．３２％

。 三方合计持有龙生股份

５

，

６４９

，

５１６

股，占股份总额的

４．８７％

三、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鑫华丰盈

４

，

０１５

，

３５０ ３．４６ ３

，

２４３

，

２８３ ２．８０

蓝石创投

２

，

４０９

，

３００ ２．０８ ２

，

０３５

，

２３３ １．７５

宗佩民

５３５

，

３５０ ０．４６ ３７１

，

０００ ０．３２

合计

６

，

９６０

，

０００ ６．００ ５

，

６４９

，

５１６ ４．８７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起通过深交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卖出龙

生股份挂牌交易股份，在此之前未买卖龙生股份股票。

一、买卖股份数量

鑫华丰盈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至本报告签署日共卖出

７７２

，

０６７

股。

蓝石创投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至本报告签署日共卖出

３７４

，

０６７

股。

宗佩民先生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至本报告签署日共卖出

１６４

，

３５０

股。

二、 交易价格区间及均价

（一）鑫华丰盈

时间 卖出股数（股） 价格区间（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７７２

，

０６７ ８．０２

—

９．１５

（二）蓝石创投

时间 卖出股数（股） 价格区间（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７４

，

０６７ ８．０７

—

９．１３

（三）宗佩民

时间 卖出股数（股） 价格区间（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４

，

３５０ ８．２４

—

８．９４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

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浙江鑫华丰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浙江鑫华丰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宗佩民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浙江蓝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浙江蓝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宗佩民

本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宗佩民（签字）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１

、 信息披露义务人身份证明（法人营业执照、自然人身份证）

２

、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高管身份证复印件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浙江龙生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浙江省桐庐县富春江镇机械工业区

股票简称 龙生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２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浙江鑫华丰盈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浙江蓝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宗佩民

信息披露义务人

联系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紫荆花路

２

号联合大

厦

Ａ

座

８０５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但持

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

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

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６

，

９６０

，

０００

股 持股比例：

６．０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１

，

３１０

，

４８４

股 变动比例：

１．１３％

持股数量：

５

，

６４９

，

５１６

股 持股比例：

４．８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

月内继续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 未解除公

司为其负债提供的

担保，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

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

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

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浙江鑫华丰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宗佩民

信息披露义务人：浙江蓝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宗佩民

信息披露义务人：宗佩民（签字）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7

2012

年

11

月

22

日 星期四

股票代码：

000039

、

200039

股票简称：中集集团、中集

B

公告编号：

[CIMC] 2012-051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于

2012

年

11

月

21

日披露了《中国国际海运集装

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B

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进展的提示

性公告》 中英文版。 因工作疏忽， 英文版公告 《

CIMC Suggestive Announcement on the Progress Regarding

Listing Location Change and Listing & Trading of B Shares on Main Market of SEHK through Introduction

》

中

"

特别提示

"

第一点关于

B

股股票停牌前的最后交易日有误。 现就有关内容更正如下：

Special notes:

1. If the listing committee of the Stock Exchange of Hong Kong (SEHK) conditionally approves the

Company' s application for listing location change and listing & trading of domestically listed foreign shares

on the main market of SEHK through introduction, the Company will apply to Shenzhen Stock Exchange for

suspending its B-share trading after it receives the official conditional approval document and discloses rel－

evant information. The trading day before the suspension, i.e. 29 Nov. 2012, is expected to be the last

trading day for the Company' s B-shares. The last trading day is subject to approval progress by SEHK

and it could be changed. Afterwards, the cash option distribution, exercise application, clearing and settle－

ment for the B-shares will start. And trading of the B-shares will stop.

另外，因内容重复，删除正文第五点：

V. Date for the stop of the Company' s B-share trading

If SEHK approves the Company' s application for listing and trading on the main market of SEHK,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Company' s B-shares will stop trading on 30 Nov. 2012.

特此公告，并向投资者致歉。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股票代码：

000039

、

200039

股票简称：中集集团、中集

B

编号：

[CIMC] 2012-052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

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进展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如果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香港联交所

"

）上市委员会有条件批准本公司境内上市外

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的申请， 本公司将在收到正式的有条件批准

文件并披露相关信息后，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

B

股股票停牌。 预计停牌前一个交易日，即

2012

年

11

月

29

日为公司

B

股股票最后交易日。 最后交易日的最终确定取决于香港联交所上市审核的进展状况，可能

会有调整。 此后公司

B

股股票将进入现金选择权派发、行权申报、行权清算交收阶段，不再交易。

2

、现金选择权实施完毕后，本公司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B

股股票摘除，并于取得香港联交所正式批

准公司

H

股上市的批准函后，以

H

股形式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

3

、上述上市及挂牌交易事项申请有可能无法获得香港联交所上市委员会的核准，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4

、如果现金选择权实施完毕后，出现公司公众持股量、股东分布等不能满足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上市

要求的情况，导致公司不能及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公司将会启动预案，采取积极有效措施，

以确保尽快达到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规则》上市要求。

一、关于审批的进展情况

2012

年

8

月

30

日，本公司召开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转

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的方案的议案》；本公司已向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提交了关于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

挂牌交易的申请，并于

2012

年

10

月

24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

受理通知书》（

121896

号）；本公司已于

2012

年

10

月

26

日向香港联交所提交了关于本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

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

A1

申请表

(A1 Submission)

，并于

2012

年

10

月

31

日正式获得香港联交所下发的受理函。

本公司已于

2012

年

11

月

20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

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香港联交所

"

）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申请的《关于核准中国国

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到香港交易所主板上市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2]1548

号），核准本公司将

现有的

1,430,480,509

股境内上市外资股转为境外上市外资股并到香港交易所主板上市等事项。

二、关于境内交易操作指南

本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

15

日收到财务顾问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编制的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挂

牌交易境内操作指南》及《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

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境内操作指南（投资者专用）》（以下简称

"

《操作指南》

"

及

"

《操作指南（投资者专用）》

"

）。

《操作指南（投资者专用）》纸质版本将置备于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顾问国泰

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存在托管中集

B

的各证券公司营业部，供投资者取阅；电子版可在本公司官方网

站（

www.cimc.com

）、国泰君安官方网站（

www.gtja.com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查询。

三、关于香港联交所聆讯及停复牌时间安排

本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

16

日收到香港联交所通知， 预计香港联交所上市委员会将于

2012

年

11

月

22

日举行上市聆讯， 审议本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的

申请。 为确保投资者在

B

股最后停牌前有充分交易权利，根据本公司申请，公司

A

股及

B

股股票在聆讯期间

将不停牌。相关信息请查阅

2012

年

11

月

19

日在本公司官方网站（

www.cimc.com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上披露的《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B

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

易所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进展的提示性公告》。

四、关于现金选择权方案的实施安排

本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申报方式，以及本公司手工申报方式向除招商局国际（中集）投

资有限公司、

COSCO Container Industries Limited

及其关联企业

Long Honour Investments Limited

之外的所

有

B

股股东提供现金选择权申报及行权服务。 相关信息请查阅

2012

年

11

月

19

日在本公司官方网站（

www.

cimc.com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B

股

现金选择权实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告中暂未包含现金选择权具体实施日期等相关信息，本公司将根据项

目进展情况另行及时公告现金选择权具体实施日期等相关事宜。 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未来董事会将根据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002025

证券简称：航天电器 公告编号：

2012-23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11

月

15

日以书面、电子邮件、传真方式发出，

2012

年

11

月

20

日上午

9

：

00

在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以通

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权忠先生主持

,

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亲自出席董事

9

人。 本次会议

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经与会董事

审议，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国家重点工程配套生产能力建设项目的议案》

本项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李权忠、魏俊华、张卫先生进行了回避，没有参与相应表决。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公司实施涉及军品配套生产能力的建设项目，该项目建设内容包括新增机加工、

试验检测设备及软件

15

台（套），项目总投资

1880

万元（含基建投资

288

万元），项目资金来源为申请国家

专项拨款，项目建设周期

24

个月。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将有效提升相关产品工艺制造水平、加工效率，提高

公司高端继电器、连接器、电缆组件批生产能力。

另外，董事会同意公司收到国家专项拨款后，将其计入公司的

"

专项应付款

"

科目，专款专用，该项目竣

工验收合格后形成的国有资产将计入资本公积，由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享有。 今后在符合相关条件时，

根据有关规定，经航天电器股东大会批准、并履行法定程序后上述由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享有的资本公

积可转增为公司股本，该部分新增股份由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持有。

备查文件：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025

证券简称：航天电器 公告编号：

2012-24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家重点工程配套生产能力建设

项目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提高公司高端继电器、连接器和电缆组件的生产能力，

2012

年

11

月

20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

2012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国家重点工程配套生产能力建设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实施高

端继电器、连接器和电缆组件生产能力建设项目，项目资金来源为申请国家专项拨款，根据有关规定，该项

目竣工验收合格后形成的国有资产将计入转增为国有资本公积或国有股权， 由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享

有或持有。

因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以下简称

"

科工集团

"

）是本公司实际控股股东，本公司与科工集团存在关

联关系。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项目投资行为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在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表决上述议案时，关联董事李权忠、魏俊华、张卫

先生回避了表决，包括独立董事在内的其余

6

名董事一致同意上述议案，符合本公司《章程》及有关规定。

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作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有关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和

审批权限的规定，本次交易无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2012

年

1

月

1

日至本公告发布之日，本公司与科工集团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为零。

二、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许达哲

成立时间：

1999

年

注册资本：

720326

万元

住 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8

号

经营范围：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管理、各种类型导弹武器系统、航天产品、卫星应用系统与设备、雷达、

数控装置、工业控制自动化系统及设备、保安器材、化工材料、金属制品、机械设备、电子及通讯设备、计量

器具、医疗机械、汽车及零配件的研制、生产、销售、航天技术的科研开发、技术咨询、建筑工程设计、监理、

勘察、工程承包、物业管理、自有房屋租赁、货物仓储。 兼营：纺织品、家具、工艺美术品（金银饰品除外）、日

用百货的销售。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投资建设的国家重点工程配套生产能力建设项目位于贵阳市小河区航天工业园内， 该项目建

设内容为新增机加工、试验检测设备及软件

15

台（套），项目总投资

1880

万元（含基建投资

288

万元），项

目资金来源为申请国家专项拨款，预计项目建设周期为

24

个月，项目建成后可提升公司高端继电器、连接

器、电缆组件批生产能力。

公司拟实施的国家重点工程配套生产能力建设项目须上报国家主管部门进行立项批复， 最终的项目

建设内容、国家拨款金额等以立项批复为准。

四、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拟实施的国家重点工程配套生产能力建设项目所需资金来源为国家专项拨款， 该项目由中国航

天科工集团公司负责国有资产管理，航天电器负责项目建设，承担项目实施责任。 按照有关规定，公司收到

国家专项拨款后，将其计入公司的

"

专项应付款

"

科目，专款专用，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形成的国有资产将

计入资本公积，由科工集团享有，今后在符合相关条件时，根据有关规定，经航天电器股东大会批准、并履

行法定程序后上述由科工集团享有的资本公积可转增为公司股本，该部分新增股份由科工集团持有。

五、项目建设资金来源

公司拟实施的国家重点工程配套生产能力建设项目所需资金

1880

万元，公司将申请国家专项拨款。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研究运用国家固定资产投资优惠政策，申请国家预算资金实施生产能力建设项目，拓宽技术改造

项目资金筹集渠道，减轻公司技术改造资金投入压力。 同时该项目的实施，可提升相关产品工艺制造水平、

加工效率，提高公司高端继电器、连接器、电缆组件批生产能力，满足国家重点工程配套需求。

七、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李纪南、刘瑞复、陈国辉、张宏斌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

、公司《关于国家重点工程配套生产能力建设项目的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时，经过我们事前认可。

2

、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

公司拟实施国家重点工程配套生产能力建设项目，项目建设资金来源为申请国家专项拨款，根据有关

规定，该项目竣工验收后形成的国有资产转增为国有股权或国有资本公积，由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持有

或享有。

上述关联交易的定价执行国家政策规定，未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

3

、本次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没有参加议案表决，关联交易表决程

序合法有效，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同意公司将国家重点工程配套生产能力建设项目验收后形成的国有资产转增为国有股权或国有资本

公积，由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持有或享有。

八、备查文件

1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2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002636

证券简称：金安国纪 公告编号：

2012-046

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取得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册设

立金安国纪科技（杭州）有限公司（筹）并投资建设中高等级覆铜板生产线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临安投

资建设中高等级覆铜板生产线项目， 项目总投资

35,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先通过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

5,

000

万元在临安注册设立金安国纪科技（杭州）有限公司作为该项目的实施主体，具体内容详见

2012

年

8

月

31

日发布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的《关于注册设立金安国纪科技（杭州）有限公司（筹）并投资建设中高等级覆铜板生产线项目的公

告》（公告编号：

2012-039

）。

近日，金安国纪科技（杭州）有限公司办理完毕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临安

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具体情况如下：

名称：金安国纪科技（杭州）有限公司

住所：临安市青山湖街道鹤亭街

6

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胡瑛

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仟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伍仟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研发、生产、销售：覆铜箔板、绝缘材料、半固化片。

一般经营项目：研发：覆铜箔板、绝缘材料、半固化片生产设备设施；批发、进出口：覆铜箔板、绝缘材

料、半固化片；（以上商品进出口不涉及国营贸易、进出口配额许可证、出口配额招标、出口许可证等专项管

理的商品）。

（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

特此公告。

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0392

证券简称：

*ST

天成 公告编号：临

2012-65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2

年

11

月

20

日，公司接到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2

）运中立保字第

5

号），获

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津支行于

2012

年

11

月

19

日向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要

求冻结山西发鑫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发鑫集团

"

）及本公司的银行账户存款柒仟伍佰万元整（

7500

万

元）或者查封其相应价值的财产。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2

年

11

月

19

日出具了民事裁定书。现将

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2011

年

5

月

31

日，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津支行签署了

6800

万元的《保证合同》，为发

鑫集团向该行贷款

6800

万元（期限为

2011

年

5

月

31

日至

2012

年

5

月

30

日）提供了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

限为一年。 截至目前，发鑫集团该笔贷款已逾期未归还。

2012

年

11

月

19

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

津支行向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2

年

11

月

19

日

裁定如下：

"1

、查封申请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津支行提供的担保财产：

2

、冻结被申请人山西发鑫集团有限公司、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银行账户存款柒仟伍佰万元

整（

7500

万元）或者查封其相应价值的财产。

"

同时裁定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津支行应当在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山西省运城市中级

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的，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将解除财产保全。

"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日，因上述诉讼尚未开庭审理，暂无法判断对公司利润的影响。 目前公司正在积极与银行方

面进行协调，争取妥善解决。

三、备查文件

1

、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2

）运中立保字第

5

号）

本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21

日

证券简称：通程控股 证券代码：

000419

公告编号：

2012-031

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12

年

11

月

20

日在通程国际大酒店行政

会议室采取现场投票方式进行。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公司董事均全部亲自出席。本次董

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关于参与竞拍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公司为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股东。 鉴于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良好的经营业绩以及对股东稳定

的投资回报， 公司拟通过湖南省产权交易所参与竞拍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长沙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600

万股股权，其挂牌转让价格为

4.02

元

/

股、总价为

2412.42

万元。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占有效表决票的

100%

，

0

票弃权，

0

票反对，审议通过《关于参与竞拍长沙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上述议案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则的要求及时公告关于此次竞拍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进展情况。

三、备查文件

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455

证券简称：百川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27

无锡百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无锡百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11

月

21

日上午

9:30

时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出席会议股东（或委托代理人）共

9

名，代表股份

79,

233,193

股，占公司总股本

60.16%

。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郑铁江先生主持，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

所指派律师阚赢、邵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对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1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百川化工（如皋）有限公司

"

年产

4.5

万吨丙二醇甲醚、

5

万吨丙二醇甲醚醋酸酯

项目

"

项目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79,233,193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

。

2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百川化工（如皋）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皋市支行申请的有

效期为一年的三千万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79,233,193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

。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阚赢、邵斌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

、无锡百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无锡百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002211

证券简称：宏达新材 公告编号：

2012-064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增加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11

月

21

日

14

：

00

在江苏省扬中市明珠广场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

代表）共

15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225,569,84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1578%

。 本次会议由

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朱德洪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及律师出席或列

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股东人数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东莞旭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1000

万元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

224,893,34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

；反对股数

676,

5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

；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江苏金禾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场出席本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江苏金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江苏金禾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五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